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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稱「NCC」）在111年終推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旋即遭受各界嚴

厲批判，也引來網路群體攻訐，最後在龐大輿論壓力下，行政院長蘇貞昌出面喊停，表示數位中

介服務法欠缺社會共識等由，未來將停止推動立法。

然而，網際網路平台相關的立法，其實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綜觀世界各國，也針對網際網路平

台蓬勃發展發生的各項問題，有頻繁的討論與立法計畫。然而，我國在NCC推出數位中介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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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的政治風暴與輿論壓力後，似乎就停止了相關的立法程序與討論，使得我國網際網路平台

的立法，又再不斷推延。

本文將簡要介紹網際網路平台在世界各國發生的主要問題，以及世界各國對此提出的相關法案或

政策，最後並就我國的現況，提出立法拙見。

二、問題

大約從2000年以來，全球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也因為網際網路服務的蓬勃發展，大幅改變了民眾

的生活與經濟活動，大量人類活動由線下實體化轉為線上數位化，網際網路服務也因此取代了許

多實體服務，例如：電話通訊、廣電媒體等。

網際網路活動在不同的時代，或許有共同的問題，但也有些問題隨著時間與科技的發展，而自動

解決。例如：在2010年以前，垃圾電子郵件的問題困擾網際網路使用者，我國也曾經就此推出相

關法案，企圖解決企業濫發垃圾電子郵件的問題。然而，在2010年後，隨著科技的發展，技術上

已經可以自動偵測、封鎖垃圾電子郵件，而大幅解決了困擾使用者許久的垃圾電子郵件問題，也

因為垃圾電子郵件在技術上被自動偵測、封鎖，企業濫發垃圾電子郵件的商業效益更低，反過來

使企業無意再透過大量垃圾電子郵件作為廣告、行銷的手段。因此，網際網路活動雖然會伴隨相

關社會問題或技術問題，然而，並非所有問題都必須依賴強制的立法解決，某些問題可以透過技

術或其他方式解決，也遠較立法解決的方式有效益。

以目前而言，網際網路活動的主要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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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際網路平台壟斷、影響市場公平競爭：

以google為例，其目前在網路搜尋引擎之市占率已逾90%，已接近市場的獨占地位，甚至於透過

與手機製造商、電信事業合作，持續鞏固其優勢市場地位，而排擠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歐

盟也因為google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而多次對google裁罰數十億歐元。

此問題除涉及市場公平競爭外，其實也隱含國際政治博弈、國際商業活動對抗甚至是地緣政治對

抗的色彩，美國作為文化內容與科技技術之主要輸出國，其對於網際網路活動的市場公平競爭問

題，就會採取相對寬鬆的立場。但歐盟為對抗美國的文化內容與科技技術，就會有比較積極的立

法或政策。

(二)   網際網路平台的使用者規範

此問題牽涉範圍較廣泛，舉凡從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的內容限制（禁止色情、暴力內容）等，到

網際網路平台的演算法，以及網際網路平台的申訴與受理機制；網際網路平台可能有爭議性內容

，致侵害第三人權益或發生其他法律上風險等，例如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遭盜用姓名、侵害著作

權、個人資料保護等，網際網路之使用者規範、申訴與受理機制，是否足以保障網際網路使用者

之權益。

又因為網際網路平台的使用者規範多由網際網路平台業者單方面制定，其演算法、申訴與受理機

制不見得透明，往往使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處於弱勢地位，亦無妥適管道主張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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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際網路平台的商業活動

網際網路平台的商業活動固然帶來極高便利性，但因網際網路平台的可匿名性、以及無實體國境

之限制，使的網際網路平台的商業活動，往往有不如出售者宣稱之規格，甚至透過跨國買賣或運

送，使得消費者需要透過跨境訴訟始得主張其權益，消費者往往在救濟成本高昂的情況下，放棄

權利救濟。

(四)   網際網路平台的犯罪活動

近年來，網際網路犯罪活動以詐騙犯罪最為猖獗，雖然各時代的詐騙犯罪均層出不窮，但因為網

際網路平台帶來便利的聯繫，再加上網際網路活動的匿名性，以及跨國傳輸聯繫等特性，始得犯

罪的成本低廉，犯罪追溯的成本高昂，都更助長了網際網路平台犯罪活動日益猖獗。

除此之外，網際網路平台上的販毒行為、媒介賣淫、甚至是恐怖攻擊等，亦是時有所聞，均是不

可忽視之重要問題。

(五)   網際網路平台的政治性言論、不實言論等

網際網路平台打破過往傳統媒體為中心的集權式訊息傳播，加上其便利於訊息傳播之特性，使網

際網路平台成為展現言論自由與傳遞訊息的重要管道。起初，傳播學者或網際網路使用者均高度

讚賞此種以公民使用者為核心的去中心化訊息傳播，有助於展現公民意志，並彌補傳統媒體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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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訊息後的意識形態單一等問題。例如：2014年我國太陽花學運時期，透過臉書的訊息傳播，

打破以傳統媒體為核心的訊息傳播方式。

然而，對網際網路平台的言論自由，也帶來相關副作用，無論是假訊息或不實訊息，有意或無意

的操弄輿論影響政情等，也讓部分傳播學者與使用者的態度從高度讚揚到反思，更有呼籲對特定

政治性言論或不實訊息的管制。

不實訊息或假訊息的問題，在民主國家中尤為嚴重，因為非民主國家沒有高度言論自由，自然可

以透過非民主法治程序遏止言論傳播，但在美國及我國，無論是否為選舉期間，不實訊息或假訊

息的問題均持續不斷發生，甚至有境外敵對勢力的介入參與。

在討論網際網路平台衍生的相關問題前，不可忽視的是網際網路平台的匿名性、以及跨境傳輸特

性，在傳統法令適用至網際網路活動時，往往因為網際網路平台的匿名性以及跨境傳輸的特性，

使得象徵國家主權的法律適用上發生困難，進而使網際網路平台衍生的問題難以解決。

三、國際立法例

歐盟對於網際網路管制的議題，有深入且長期的研究與投入，並且已見積極完整的立法與政策規

劃。

以數位服務法為例，其旨在保護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之各項基本權利，要求網際網路平台應建立

公開透明之制度，以及明確之問責制度。表現在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規範、申訴與受理機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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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相關的評鑑或是訊息揭露等。就網際網路平台之商業活動，則訂有溯源機制，要求網際網

路平台對特定在網際網路平台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應該有溯源機制，使網際網路平台或使用者

可以明確、具體追溯實際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以利網際網路平台或使用者在實體世界中，對其

商業活動提起救濟或追訴行動。

至於數位市場法，主要是確保公開且開放的數位市場，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避免大型網際網路

平台濫用市場地位，限制其他網際網路平台參進市場或參與競爭，也避免網際網路平台之使用者

因不平等之地位而未能保障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之權益。

美國因其屬於文化內容與科技技術之主要輸出國，其對網際網路平台採取開放與鼓勵之立場，對

於網際網路平台較少相關立法。但其他有關於防止恐怖活動或重大犯罪的法令，有部分對網際網

路平台之限制或義務。

有關於不實訊息或假訊息的處理，與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有高度衝突，因此在民主法治國家多無

由政府機關認定不實訊息而直接管制或裁罰之立法例，至於非民主法治國家之立法例，對我國而

言較無參考價值。但是，少部分國家（英國、德國）就不實訊息、假訊息等涉及重大犯罪、重大

色情內容或恐怖攻擊時，則是以防止恐怖攻擊與重大犯罪的立場，訂定相關法令，也限縮了此類

法制的適用範圍，以避免侵害言論自由。

四、台灣目前法令

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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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雖稱參考歐盟數位服務法、數位市場法，以及英國、澳洲等法制，

然而，其重點卻放在網路媒體的管制，而非如數位服務法著重於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之權益維護

與平台問題，或是數位市場法重視的市場公平競爭議題。因此，在討論NCC的數位中介服務法時

，應辨明其在援引世界各國立法制的同時，實已混淆各立法制的立法目的，並以內容管制為核心

，而有高度侵害言論自由之疑慮。

就網際網路平台涉及市場公平競爭的議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111年間發布數位經濟政策白皮書

，就市場界定、數位隱私與市場競爭、網路不實廣告等，提出執法立場與方向。未來應可期待公

平交易委員會依循此白皮書提出相關政策或法案。但因市場公平競爭議題另外也涉及國際政治博

弈、國際商業活動對抗甚至是地緣政治對抗，我國在網際網路平台的市場公平競爭議題上，是否

有必要採取與歐盟接近的積極立場，應可值商榷。

另外，行政院近日為打擊詐騙活動，而推動相關立法，其立法模式應值讚許，其中主要包括幾個

面向：

第一，就刑法、洗錢防制法等，因罪刑法定主義，而修正刑法、洗錢防制法對網路詐騙犯罪之相關規定

，使刑法、洗錢防制法得有效追訴網路詐騙犯罪。

第二，網路詐騙犯罪往往藉金融事業之名，引誘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參與投資，進而對其詐騙。因此，

行政院修正金融事業相關法令，限制非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等，不得從事相關廣告；網際網路平台

業者刊登或播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相關廣告時，應落實廣告實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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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強化非公務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

其中，限制特定事業之廣告投放，以及強化網際網路平台業者對廣告投放之審核，落實廣告實名

制，實有隱含歐盟數位服務法之「溯源機制」之精神，避免犯罪行為人透過匿名、免洗之網路帳

號，以廣告投放等方式進行後續的網路詐騙行

為。

雖然此部分立法目前僅限於特定事業類型，然而此原則之立法制仍值肯定，應持續落實，並擴大

辦理。

五、未來建議

綜上所述，網際網路平台相關的立法，約略可以彙整成以下幾項建議：

(一)   以議題式立法，循序漸進解決各項問題：

我國網際網路平台相關的立法，除散落於其他法令之零星規定外，幾乎沒有任何立法成績。但是

，網際網路平台牽涉的問題繁多，幾乎涉及實體世界的全部法令，因此，期待以一部法令一次全

部解決網際網路平台的相關問題，不實際，工程也過於浩大，甚難取得立法成果。

因此，建議參考世界各國立法例，就世界各國立法例規劃處理的問題，以議題式的方式，循序漸

進立法，可行性較高。

 8 / 11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23-07-07, 週五 14:56
點擊數：13388

(二)   先處理商業性問題，避免處理政治性與內容管制議題

正因為網際網路平台的問題繁多，建議以爭議性較小的議題優先處理，例如涉及網路詐騙、網路

商業行為等，不只實際有立法的急迫性與必要性，同時因較不涉及言論自由管制，也較少政治阻

力。

但是，若涉及網際網路平台的內容管制，或是網路新聞媒體平台的管制，不只世界主要民主法治

國家均無類似的規範，對網際網路平台以高於廣電三法的角度管制，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亦值商榷

。

(三)   技術手段優先於立法手段

例如前述說明的垃圾電子郵件問題，在科技與技術發展下，已經自動解決，就無須再透過立法解

決問題。諸如網路詐騙行為固然有立法之必要性，若能以技術手段，揭露或追溯犯罪行為人的必

要資訊，也可能從提醒的角度減少網路詐騙事件發生。

(四)   溯源機制是有效且低爭議的手段

從數位服務法及行政院近來對特定產業廣告實名制的立法例可知，溯源機制可以解決網際網路活

動的匿名性與跨國活動所衍生的問題，透過可追溯網際網路使用者的方式，提升網際網路犯罪的

成本，並落實有效犯罪追溯或司法救濟。同時，因不涉及言論內容管制，網際網路平台業者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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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質認定的問題，可行性較高且爭議較少，未來應可持續擴大落實。

(五)   善用既有管制手段

多數網際網路活動，最終均會回歸實體世界的活動，例如商品物流、金流等。我國過往對實體世

界的相關活動，均設有嚴格的管制手段，例如金流帳戶管制、電信門號管制等，建構完善的犯罪

偵防體制。因此，針對網際網路活動的管制，若能依循或介接實體世界的既有管制手段，應可減

少立法阻力，同時有豐富的執行經驗可供參考。

(六)   避免錯誤引用外國立法例的立法目的

我國為民主法治國家，非民主法治國家的立法體制恐難實質適用至我國，縱使是民主法治國家之

立法體制，其立法目的與適用範圍，亦可能僅限縮於特定重大犯罪類型。特別是有關言論內容管

制的議題，執政黨受不實訊息及假訊息之傷害頗深無疑，但若不當引用外國立法制而侵害言論自

由，不僅立法無果，反而只是徒增困擾，就如同NCC的數位中介服務法，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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